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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大揽借工程敛财
胡妙孩曾因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1年，尽管有前科，但2005年他还是当选了永康市唐先镇
大后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当上村主任后，胡妙孩开始大捞
特捞。

2008年上半年，大后村一小学要做校园绿化工程项目，
胡妙孩抓住机会，找到村民胡某。他明知胡某没有绿化工
程资质，但还是私自把这个工程派给了胡某，并指使胡某伪
造工程招投标文件，并在报价表上造假抬高价格。于是，原
本只需7万元的工程，被“造”成了15万元。事情办成之后，
胡妙孩又找到该村小学校长应某，两人把虚报多出的 8 万
元瓜分。

2010年11月，村里要上一个自来水管道工程。胡妙孩故
技重施，把工程指定给了林某承包，条件是林某要把10%的工
程款给他做回扣。工程完工后，林某也信守“约定”，把工程
款的10%即6万元给了胡妙孩。

2011年，胡妙孩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了村里的“一
把手”。这前后，大后村要建一条通往大后工业区的道路。
按规定，该道路属于镇级工程，应由镇里通过招投标选择有
资质的工程队修建。不过，当时镇里修路还没有配套资金，
工程被暂时搁置。“这个事我来办。”2011年9月15日，胡妙孩
从企业收到部分赞助费后，没走招投标程序，就开始私自组
织人员对该道路强行施工。之后，胡妙孩以垫付修路资金为
由，把镇里拨付的80万元资金转入自己的个人账户。

要保违建房就得给好处
“我既然能卖你土地，就能让你违章建房。”这是胡妙孩

非法卖地时向买主许下的“狂言”。
2005年，胡妙孩当上村委会主任不久，就把村里的两块

地非法卖给村民胡某和胡某某，并准许二人建起了违章房。
当然，胡妙孩的“忙”也不是白帮的，他要求胡某和胡某某分
别为其在信用社担保贷款60万元。

胡某和胡某某违建房的事，到这儿还没算完。2012年上
半年，胡妙孩又利用协助政府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职
务之便，主动联系胡某和胡某某，向每人索要4万元，“给我好
处就能保住你的违建房”。不过，胡某和胡某某觉得价格太
高，商量后每人给了胡妙孩1万元。尽管胡妙孩对这2万元
很不满意，但还是恬不知耻地拿走了，而且胡某和胡某某的
违章建筑之后也没被拆除。

不过，到了2013年9月，因为胡某和胡某某反对胡妙孩
在村里建养猪场，胡妙孩撂下狠话：“不听我的话就拆掉你的
房！”果然，该二人过了几天就收到镇里发来的限期拆违通知
书。“村霸”的霸道得以完美体现。

挪用巨款存进私人账户
2012年11月，胡妙孩利用本村“外来人口之家”工程进行

招投标之机，与投标人陈某暗中勾搭。后来陈某中标，陈某
所交的30万元押金也没有入公账，而是被胡妙孩拿回了自己
家存放。

后来，“外来人口之家”建成，胡妙孩又利用预售之机，对
每位购房者按照10万、15万、20万三个标准来收取押金。预
售共卖出20套房，押金共330万元，这笔巨额资金也被胡妙
孩存入私人账户，其中的295万元被挪用于炒股、归还个人借
款等。

据统计，胡妙孩在大后村共挪用单位资金400多万元归其
个人使用，至案发时尚有200多万元未退还，对大后村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村民们也对这样一个“村霸”愤愤不平。

警觉的胡妙孩似乎感受到了村民对他的怨愤。2014年7
月，面对检察官的传唤，他不是主动交代问题，而是选择了一
条“丁义珍”式逃亡之路，先后逃往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但
最终还是于2015年11月被永康市检察院干警在广西某地一
宾馆内抓获。

“不听我的话就拆掉你的房！”
贪污、受贿、挪用资金，永康“村霸”书记被判刑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程修虎 胡济邦 胡滨

明为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实际竟是村里的一霸，不仅想尽办法贪污公款、村集体资金和
挪用资金，还借帮政府抓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职务之便大肆索贿。近日，经永康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永康大后村的“村霸”书记胡妙孩最终因犯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其涉案财物均依法追缴，上缴国库。涉案被挪用且尚未退还的资
金也依法予以退赔，并返还被害单位。

——陕西省宜川县查办“11·16”假记者敲诈勒索案。近期，根据群众举
报，延安市宜川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经查，王某某、张某某
自2014年起，先后以《法制教育周刊》《法制在线》《法制报》等媒体的记者身
份，以曝光企业违规用地、环境污染为由，向本县5名居民敲诈人民币共计10
万余元。目前，宜川县公安局已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张某某提起公诉。

——山东省平度市查办“9·26”假冒记者诈骗案。近日，山东省青岛市
平度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假记者诈骗案。经查，2015年10月至今，朱某某持伪
造的《中国报道》记者证与李某、李某某等人合伙，以认识各级党政领导为借
口行骗。该三人先后诈骗受害人王某某83万元。目前，朱某某、李某某已被
批捕。

——陕西省志丹县破获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2017年1月，延安市志
丹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假记者敲诈勒索案。经查，2016年12月，犯罪嫌疑人朱
某以西安商报社深度调查部记者身份，借曝光、举报企业工程作业污染环境
为由，敲诈勒索一家石油企业人民币3000元。目前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陕西西安“1·28假记者招摇撞骗案”判决。2017年3月31日，西安
莲湖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张某某因犯诈骗罪均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董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依法返还被害人赃款63000元。2016年1月28
日，自称是《检察风云》杂志社西部工作站负责人的张某、张某某，到西安市公
安局莲湖分局反映桃园路派出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扣押结算条据问题。警
方经与《检察风云》杂志社核实，发现西部工作站系假冒，张某等人还曾在山
东、河北等多地冒充该杂志社工作人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经查，张某、张某
某、董某某均为无业人员，自2015年7月假冒成立了某杂志社西部工作站，张
某为站长、张某某为常务副站长、董某某为副站长。此外他们还假冒中国检
察出版社西安办事处及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

——广西河池周某某假冒记者诈骗案判决。2017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
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周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5000元。经查，2014年至2015年，周某某假冒“中国时事新闻社”副总
编、“中国案件监督中心”监督员、“中国案与法内参编辑部”新闻工作者、“中
国中央数字电视城市建设频道”采编部副主任、央视十二频道法律专家，以帮
群众争取到2000万元赔偿为诱饵，前后9次骗取河池罗城县某村村民8万余
元。2015年5月，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5起假冒记者诈骗或敲诈勒索案

今年以来，
各 地“ 扫 黄 打
非”部门大力开
展“秋风 2017”
专项行动，严打
假媒体、假记者
站 、假 记 者 等
“三假”行为。
全 国“ 扫 黄 打
非”办公室17日
对外通报，今年
1 至 3 月，全国
共收缴各类非
法报刊 13.4 万
件，查办“三假”
案件39起，并公
布5起“三假”案
件。

新华社 史竞男

据介绍，“秋风2017”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积极查缴非法报刊，取缔非法设立的编辑部、记者站、工作站等机构，关闭非法设立的新闻网站及频
道，依法处理非法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严厉打击冒充新闻从业人员身份从事诈骗、敲诈勒索活动行为，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陕
西、山东、河北、湖南、广西等地重点查办了多起假冒记者诈骗或敲诈勒索案件。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获，相关部门正在追究其刑事责任。


